
《2012 年〈2011 年建築物 (修訂 )條例〉 (生效日期 )公告》、  

《〈建築物 (檢驗及修葺 )規例〉 (生效日期 )公告》及  

《〈2011 年建築物 (小型工程 )(修訂 )規例〉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2 年 5 月 29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闡述政府當局就上述小組委員會於 2012 年 5 月

29 日的會議上，所提出有關推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

的跟進事項的回應。  
 

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  

 
2. 強制驗樓計劃註冊檢驗人員的註冊工作已自 2011 年 12
月 30 日展開。於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註冊的最

新數據，包括按不同申請人組別提供分項數字。截至 2012 年 6
月 6 日，共接獲 311 份註冊成為註冊檢驗人員的申請（兩份申

請其後被撤回），其中有 195 份申請已獲批准，另有 27 份申請

遭押後或拒批；其餘的 87 份申請正在處理當中。按申請人組別

的申請數目表列於附件 A。  
 
每年檢討由香港房屋協會和市區重建局管理的支援計劃下的應

課差餉租值上限  
 
3.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將聯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推

行「強制驗樓資助計劃」，向合資格業主提供強制驗樓計劃下首

次驗樓全部費用的資助（設有上限）。為了方便業主及提高清晰

度，房協和市建局在「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中，將採用「樓宇

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同一有關應課差餉租值的資格準則。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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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近年應課差餉租值有上升趨勢，房協和市建局自 2012 年 4
月 1 日起已提高了「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下的應課差餉租

值上限，讓更多業主受惠。因應議員的建議，房協和市建局同

意每年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供的最新應課差餉租值，檢討「樓

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和「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下的應課差餉

租值上限。  
 

向立法會事務委員會匯報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全面

推行  
 
4. 在法例條文於 2012 年 6 月 30 日生效後，屋宇署將於 2012
年 7 月開始，向首批按季被揀選須同時進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

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的業主／業主立案法團（法團）發出預

先知會函件，以提示他們其樓宇已被揀選，並給予充分時間為

須進行的檢驗做好準備。法定通知最快在預先知會函件發出的

六個月後（即 2013 年年初）發出。因應議員的要求，我們同意

大概於 2013 年年底向有關的立法會事務委員會，匯報全面推行

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進展。  
 
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預先知會函件、法定通知及宣

傳資料擬稿的樣本  
 
5. 因應議員的要求，我們於附件 B 載列強制驗樓計劃和強

制驗窗計劃的預先知會函件、法定通知及宣傳資料擬稿的樣

本，以供參考。議員請留意這些擬稿並未敲定。  
 
 
 

發展局  

屋宇署  

2012 年 6 月  

 



  

 

有關註冊檢驗人員註冊進展的數據  

（截至 2012 年 6 月 6 日）  

 

  

 

 

 

 

檢驗人員 (建築師名單) 檢驗人員 (工程師名單) 檢驗人員 (測量師名單) 小計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 
工程師 

註冊建築師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 
工程師 

註冊專業 
工程師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 
工程師 

註冊專業 
測量師 

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 
工程師 

註冊建築師／

註冊專業 
工程師／註冊

專業測量師 

 
 

總計 

接獲的申請數目 91 7 76 50 51 36 218 93 311 

撤回的申請數目 --- 1 1 --- --- --- 1 1 2 

獲批的申請數目 72 1 58 7 45 12 175 20 195 

附件 A 



  

附件 B 

 
附錄  A - 適用於被揀選須同時進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

計劃的目標樓宇的預先知會函件  
 

附錄  B - 適用於被揀選只須進行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的

預先知會函件  
 

附錄  C - 強制驗樓計劃下的法定通知  
 

附錄  D - 強制驗窗計劃下的法定通知  
 

附錄  E - 適用於被揀選須同時進行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

計劃的目標樓宇夾附法定通知的函件  
 

附錄  F -  適用於被揀選只須進行強制驗窗計劃的目標樓宇夾

附法定通知的函件  
 

附錄  G - 強制驗樓計劃海報  
 

附錄  H - 強制驗窗計劃海報  
 

附錄  I  -  強制驗樓計劃小冊子  
 

附錄  J  -  強制驗窗計劃小冊子  
 

附錄  K - 強制驗樓計劃和強制驗窗計劃的一般指引  
 

附錄  L - 「強制驗樓資助計劃」小冊子（只備中文版）  
 

附錄  M - 「自願樓宇評審計劃」小冊子（只備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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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來函檔號：  

OUR REF 本署檔號：  
FAX  圖文傳真：  

 

TEL  電話： 
www.bd.gov.hk 

 

    
 

* 致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 管 理 公 司 ／ 互 助 委 員 會 ／ 業 主 ( 經 佔 用 人 轉 交 )  
( * 删 去 不 適 用 者 )  
地 址 :  
 
先 生 ／ 女 士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預 先 知 會 函 件  
 
 

隨 着 《 2 0 1 1 年 建 築 物 （ 修 訂 ） 條 例 》 及 相 關 附 屬 法 例 的 制

定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 “ 驗 樓 計 劃 ” ）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 “ 驗 窗 計 劃 ” ） 已 由

2 0 1 2 年 6 月 3 0 日 起 全 面 實 施 。 兩 項 計 劃 分 別 涵 蓋 樓 齡 達 3 0 年 或 以 上 和

樓 齡 達 1 0 年 或 以 上 的 所 有 私 人 樓 宇 ， 但 不 包 括 不 超 過 3 層 高 的 住 用 樓

宇 。 根 據 驗 樓 計 劃 ， 業 主 須 就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 外 牆 、 伸 出 物 和 招 牌 每 1 0

年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任 何 需 要 的 訂 明 修 葺 ； 而 根 據 驗 窗 計 劃 ， 業 主 須 就 樓 宇

的 窗 戶 每 5 年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任 何 需 要 的 訂 明 修 葺 。  

 

屋 宇 署 將 安 排 每 年 揀 選 2  0 0 0 幢 和 5  8 0 0 幢 目 標 樓 宇 ， 分 別 進

行 驗 樓 計 劃 及 驗 窗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檢 驗 及 修 葺 ， 選 定 的 目 標 樓 宇 會 包 括 不 同

地 區 內 不 同 狀 況 及 樓 齡 的 樓 宇 。 屋 宇 署 每 年 所 揀 選 進 行 驗 樓 計 劃 的   2  

0 0 0 幢 目 標 樓 宇 ， 將 同 時 進 行 驗 窗 計 劃 。 為 使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和 承 建 商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量 得 以 分 散 ， 目 標 樓 宇 的 揀 選 工 作 將 按 季 進 行 ， 每 季 就 驗 樓 計 劃

選 定 5 0 0 幢 目 標 樓 宇 和 就 驗 窗 計 劃 選 定 1  4 5 0 幢 目 標 樓 宇 。  

 

根 據 本 季 度 的 揀 選 結 果 ， 你 ／ 你 們 的 樓 宇 已 被 同 時 選 為 驗 樓 計

劃 和 驗 窗 計 劃 的 目 標 樓 宇 。 樓 宇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 “ 法 團 ” ） 及 ／ 或 個 別 業

主 將 於 6 個 月 後 ， 接 獲 就 上 述 兩 個 計 劃 而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發 出 的 法 定

擬稿 

simonho
文字方塊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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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 在 遵 從 法 定 通 知 方 面 ， 你 ／ 你 們 須 委 任 驗 樓 計 劃 所 指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及 驗 窗 計 劃 所 指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 在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 業 主 亦 可 藉 此 機 會 為 樓 宇 其 他 裝 置 ( 例 如 ： 電 力 及 ／ 或 升 降 機 設 施 )  

進 行 檢 驗 及 需 要 的 修 葺 ， 並 提 升 有 關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及 設 備 ， 以 符 合 相 關

法 例 及 規 例 的 規 定 。 有 關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和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名 單 ， 載 列 於 屋 宇

署 網 頁 。 在 現 階 段 ， 請 為 安 排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作 好 準 備 及 進 行 籌 劃 。  

 

在 進 行 驗 樓 計 劃 和 驗 窗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樓 宇 和 窗 戶 檢 驗 及 修 葺 方

面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 房 協 ” ）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 “ 市 建 局 ” ） 會 向 合 資 格 的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和 技 術 支 援 。 這 兩 個 機 構 已 聯 合 推 出 “ 強 制 驗 樓 資 助 計 劃 ” ， 向

為 遵 從 驗 樓 計 劃 下 所 發 出 的 法 定 通 知 而 需 委 任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為 其 樓 宇 進 行

首 次 訂 明 檢 驗 而 又 需 要 協 助 的 業 主 ，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 此 外 ，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已 於 2 0 1 1 年 4 月 1 日 展 開 “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 ， 協 助 需 要 財 政 支 援

的 業 主 進 行 樓 宇 修 葺 和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為 遵 從 上 述 法 定 通 知 而 進 行 的 工

程 。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亦 會 向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 包 括 成 立 法 團 ， 以 及 聘 用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 合 資 格 人 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樓 宇 和 窗 戶 檢 驗 及 修

葺 。 如 需 這 些 支 援 的 詳 情 ， 請 致 電 有 關 熱 線 （ 3 1 8 8  1 1 8 8 ） 或 瀏 覽 有 關 網

頁 （ w w w . h k h s . c o m  或  w w w . u r a . o r g . h k ） 。  

 

此 外 ， 房 協 已 推 行 “ 自 願 樓 宇 評 審 計 劃 ” ， 以 嘉 許 妥 善 管 理 維 修

的 樓 宇 。 在 這 項 計 劃 中 獲 認 證 的 樓 宇 ， 可 被 視 為 在 相 關 的 檢 驗 周 期 內 ， 已

符 合 驗 樓 計 劃 及 驗 窗 計 劃 （ 僅 指 公 用 部 分 ） 的 要 求 。 如 需 詳 情 ， 請 致 電 房

協 熱 線 （ 8 1 0 8  0 1 0 8 ） 或 瀏 覽 有 關 網 頁 （ h t t p : / / v b a s . h k h s . c o m ） 。  

 

為 便 利 業 主 作 好 準 備 進 行 驗 樓 計 劃 和 驗 窗 計 劃 的 檢 驗 和 修 葺 工

程 ， 當 局 會 安 排 由 屋 宇 署 、 房 協 、 市 建 局 及 廉 政 公 署 派 代 表 出 席 的 簡 介

會 ， 向 業 主 和 法 團 講 解 驗 樓 計 劃 和 驗 窗 計 劃 的 詳 情 ， 以 及 現 有 的 各 項 支

援 。 現 誠 邀 標 題 所 列 樓 宇 的 業 主 和 佔 用 人 出 席 以 下 任 何 一 個 簡 介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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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地 址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時 間 ： 首場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次 場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如 對 上 述 事 宜 及 有 關 安 排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聯 絡   （ 電 話 ：

 ） 或       （ 電 話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代 行 ）  
 
附 件  
(1)  強制驗樓計劃小冊子  
(2)  強制驗窗計劃小冊子  
(3)  自願樓宇評審計劃小冊子  
(4)  強制驗樓資助計劃小冊子  
 
 
 
          年       月        日  
 
 
 
 
 
 
 
 
 
 
 
 
 
 
PL-BI&WI (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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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來函檔號：  

OUR REF 本署檔號：  
FAX  圖文傳真：  

 

 

TEL  電話： 
www.bd.gov.hk 

 

    
 
*致業主立案法團／管理公司／互助委員會／所有業主及佔用人：  

( *删去不適用者 )  
地址 :  
 
先生／女士：  
 

強制驗窗計劃  
 

預先知會函件  
 

隨着《 2 0 1 1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及相關附屬法例的制

定，強制驗窗計劃（ “驗窗計劃 ”）已由 2 0 1 2 年 6 月 3 0 日起全面實施。驗

窗計劃涵蓋樓齡達 1 0 年或以上的所有私人樓宇，但不包括不超過 3 層高

的住用樓宇。業主必須為在驗窗計劃下的樓宇的窗戶，每 5 年進行訂明檢

驗及任何需要的訂明修葺。  

 

屋宇署將安排每年揀選 5  8 0 0 幢目標樓宇根據驗窗計劃的規定

進行檢驗及修葺，選定的目標樓宇會包括不同地區內不同樓齡的樓宇。為

使建築專業人士和承建商這方面的工作量得以分散，目標樓宇的揀選工作

將按季進行，每季選定 1  4 5 0 幢樓宇。  

 

根據本季度的揀選結果，你／你們的樓宇已被選為驗窗計劃的

目標樓宇。樓宇的業主立案法團（ “法團 ”）及／或個別業主將於 1 至 2 個

月後，接獲就驗窗計劃而根據《建築物條例》發出的法定通知。在遵從法

定通知方面，你／你們須委任驗窗計劃所指的合資格人士在指明的期限內

進行訂明檢驗及監督訂明修葺工程。有關合資格人士的名單，載列於屋宇

署網頁。在現階段，請為安排進行有關工程作好準備及進行籌劃。  

 

 

 

擬稿 

simonho
文字方塊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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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驗窗計劃所規定的窗戶修葺方面，香港房屋協會（ “ 房

協 ”）  和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會向合資格的業主提供財政支援。房協

和市建局已於 2 0 1 1 年 4 月 1 日展開 “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 ”（  “綜合計

劃 ” ），協助需要財政支援的業主進行樓宇修葺和改善工程，包括為遵從

上述法定通知而進行的工程。在綜合計劃下，合資格的業主可申請以下各

類資助金及／或免息貸款，對其處所的窗戶進行修葺。如需這些支援的詳

情，請致電以下電話號碼或瀏覽有關房協或市建局網頁：  

 

 家居維修免息貸款／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2 8 9 4  3 2 2 2 (房協 )  ／ 2 5 8 8  2 3 3 3 (市建局 )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房協 )： 2 8 3 9  7 1 6 6  

 房協／市建局網頁：w w w . h k h s . c o m  或  w w w . u r a . o r g . h k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請聯絡   （電話：   ）

或   （電話：   ）。  

 
       
 建築事務監督  
 
 （                     代行）  
 
 
附件  
( 1 )  強制驗窗計劃小冊子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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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第 3 0 B ( 3 ) 條 發 出 的 通 知  
 

通 知 編 號 ：  
 
屋 宇 署 檔 號 ：   

九 龍 旺 角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 1 8 字 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辦 事 處  

致 ：   日 期 ：  

  
樓 宇 位 於 ：   
  
在 （ 地 段 編 號 ）   

 
 現 行 使《 建 築 物 條 例 》第 3 0 B ( 3 ) 條 所 賦 予 的 權 力 向 你 發 出 通 知，規 定 在

以 下 指 明 的 限 期 內，就 上 述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如 有 需 要，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a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委 任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  

b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完 成 訂 明 檢 驗 ； 以 及  

c )  如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3 0 B ( 8 ) 條 的 規 定 需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完 成 該 訂 明 修 葺 。   

 

2 .          訂 明 檢 驗 及 ( 如 有 需 要 ) 訂 明 修 葺 必 須 按 照 《 建 築 物 條 例 》 及 相 關 規 例 ，

包 括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的 條 文 規 定 進 行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代 行 ）  

 
 

副 本 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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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根 據 第 * 3 0 C ( 3 ) / * 3 0 C ( 4 ) 條 發 出 的 通 知  
 

通 知 編 號 ：  
 
屋 宇 署 檔 號 ：   

九 龍 旺 角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 1 8 字 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辦 事 處  

致 ：   日 期 ：  

* 樓 宇 / * 處 所 位 於 ：   
  
在 （ 地 段 編 號 ）   

 
 現 行 使《 建 築 物 條 例 》第 * 3 0 C ( 3 ) / * 3 0 C ( 4 ) 條 所 賦 予 的 權 力 向 你 發 出 通 知，

規 定 在 以 下 指 明 的 限 期 內 ， 就 * 上 述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 * 你 的 處 所 的 窗 戶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 如 有 需 要 ，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a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  

b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完 成 訂 明 檢 驗 ；  

c )  如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3 0 C ( 6 ) 條 的 規 定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在 本 通

知 的 日 期 起 計 … … 月 內 完 成 該 訂 明 修 葺 。  

 

2 .      訂 明 檢 驗 及 如 有 需 要 的 訂 明 修 葺 必 須 按 照 《 建 築 物 條 例 》 及 相 關 規 例 包 括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的 條 文 規 定 進 行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代 行 ）  

 
 
 

 
副 本 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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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來函檔號：  
OUR REF 本署檔號：  
FAX  圖文傳真：  

 

 

TEL  電話： 
www.bd.gov.hk 

 

    
掛 號 郵 件  
  
地 址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主 席 ／ 所 有 業 主  
 
先 生 ／ 女 士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 通 知 所 示 的 地 址 >  

 
本 署 曾 於    年      月      日 就 上 述 事 宜 向 你 發 出 預 先 知 會 函

件 ， 現 隨 信 夾 附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第 3 0 B ( 3 ) 條 及 第 3 0 C ( 3 )

條 送 達 而 日 期 為   年      月      日 的 通 知 （ 通 知 編 號 ：  

 及           ） 。 兩 份 通 知 分 別 規 定 在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下 須 就 上 述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以 及 在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須 就 上 述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的 窗 戶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 如 有 需 要 ) 訂 明 修 葺 ， 有 關 工 程 須 在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進 行 。  

 

兩 份 通 知 的 副 本 ， 已 在 發 出 通 知 當 日 張 貼 在 有 關 處 所 的 顯 眼 位 置 。  

 

強制驗樓計劃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的 規 定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工 程 ， 而 有 關 檢 驗 須 符 合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的 規 定 。 該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須 在 訂 明 檢 驗 完 成 當 日 起 計 7 天 內 ， 分 別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2 ( 2 ) ( a ) 條 及 第 1 2 ( 2 ) ( b ) 條 的 規 定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訂 明 檢 驗 的 檢 驗 報 告 及 樓 宇 檢 驗 證 明 書 。 本 信 的 附 件 提 供 有 關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的 一 般 資 料 ， 以 及 有 關 委 任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的 事 宜 。 請 在 上 述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 呈 交 指 明 表 格 M B I  1 （ 委 任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通 知 書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作 出 相 關 通 知 。 公 眾 可 在 屋 宇 署 網 頁 查 閱 有 關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的 名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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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訂 明

修 葺 ， 並 在 該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完 成 有 關 修 葺 工 程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3 0 D ( 1 ) ( b ) 條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 獲 委 任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須 在 訂 明 修 葺 完 成 後 1 4 天 內 ， 分 別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3 ( 2 ) ( a ) 條 及 第 1 3 ( 2 ) ( b ) 條 的 規 定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訂 明 修 葺 的 完 工 報 告 及 樓 宇 修 葺 證 明 書 。  

 
請 注 意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0 ( 1 B C ) 條 ， 任 何 人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從 該 通 知 ， 即 屬 犯 罪 ， 一 經 定 罪 可 處 第 5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1 年 ， 以 及

可 就 經 證 明 並 獲 法 庭 信 納 該 罪 行 持 續 的 每 一 天 ， 另 處 罰 款 5 , 0 0 0 元  。  

 

在 進 行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檢 驗 及 修 葺 工 程 時 ， 你 也 許 可 藉 此 機

會 同 時 進 行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根 據 現 行 相 關 條 例 所 規 定 須 檢 驗 和 糾 正 ／ 改 善 的 工

程 。 根 據 《 消 防 安 全 ( 建 築 物 ) 條 例 》 ／ 《 消 防 安 全 ( 商 業 處 所 ) 條 例 》 的 規

定 ， 上 述 樓 宇 在 消 防 安 全 方 面 可 能 須 予 改 善 。 有 關 這 方 面 ， 根 據 上 述 條 例 發

出 的 法 定 指 示 ， * 已 在           向 你 發 出  ／  * 將 於 短 期 內 向 你 發 出  ／  * 基 於

工 作 上 的 安 排 而 不 會 於 短 期 內 向 你 發 出 。 為 能 更 有 效 安 排 一 次 過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 本 署 建 議 你 可 在 進 行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修 葺 工 程 ( 如 有 需 要 )  時 ， 一

併 進 行 有 關 消 防 安 全 的 改 善 工 程 。 如 對 上 述 事 項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致 電  < 電 話

號 碼 >  向 屋 宇 署 防 火 規 格 組  < 個 案 負 責 人 >  查 詢 。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的 規 定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合 資 格 人 士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 如 有 需 要 ) 訂 明 修 葺 ， 而 有 關 檢 驗 須 符 合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的 規 定 。 本 信 的 附 件 提 供 有 關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一 般 資 料 ， 以 及 有 關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事 宜 。 請 在 上 述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 呈 交 指 明 表 格 M W I  1

（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通 知 書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作 出 相 關 通 知 。 公 眾 可 在 屋 宇 署

網 頁 查 閱 有 關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名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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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訂 明

修 葺 ， 並 在 該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完 成 有 關 修 葺 工 程 。 如 獲 委 任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本 身 是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他 亦 可 擔 任 承 建 商 進 行

有 關 訂 明 修 葺 。  

 

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而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為 同 一 人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2 ) 條 的 規

定 ， 該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修 葺 完 成 後 1 4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窗 戶 檢

驗 及 修 葺 證 明 書 。  

 

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而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並 非 同 一 人 ：  

 

一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4 ) 條 的 規 定 ，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檢 驗 完 成 後 7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檢 驗 報 告 及 窗 戶 檢 驗 證 明 書 ； 以 及  

二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5 ) 條 的 規 定 ， 獲 委 任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修 葺 完 成 後 1 4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窗 戶 修 葺 證 明 書 。  

 

請 注 意 ， 如 你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從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3 0 C ( 3 )

條 向 你 送 達 的 通 知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0 ( 1 B E ) 條 向 你

送 達 罰 款 通 知 書 ， 規 定 你 須 於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日 期 後 2 1 天 內 ，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1 , 5 0 0 元 。 如 你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持 續 不 遵 從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3 0 C ( 3 ) 條 向

你 送 達 的 通 知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向 你 再 送 達 另 一 份 罰 款 通 知 書 ， 或 考 慮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0 ( 1 B D ) 條 向 你 提 出 檢 控 。 一 經 定 罪 ， 你 可 被 處 第 4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3 個 月 ， 以 及 可 就 經 證 明 並 獲 法 庭 信 納 該 罪 行 持 續 的 每 一 天 ， 另 處

罰 款 2 , 0 0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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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 建 築 物 （ 小 型 工 程 ） 規 例 》 已 在 2 0 1 0 年 1 2 月 3 1 日 實 施 。 上 述 兩

項 計 劃 下 所 需 進 行 的 訂 明 修 葺 涉 及 的 多 屬 小 型 工 程 。 在 新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下 ， 有 意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的 人 士 可 遵 從 簡 化 程 序 的 規 定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 如 需

更 多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的 詳 情 ， 請 致 電 屋 宇 署 熱 線 2 6 2 6  1 6 1 6 或 瀏 覽 屋

宇 署 網 頁 w w w . b d . g o v . h k 。  

 

在 進 行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所 規 定 的 檢 驗 及 修 葺 工 程 方 面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 房 協 ” ）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 “ 市 建 局 ” ） 會 向 合 資 格 的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和 技 術 支

援 。 這 兩 個 機 構 已 聯 合 推 出 “ 強 制 驗 樓 資 助 計 劃 ” ， 向 為 遵 從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委

任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就 其 樓 宇 進 行 首 次 訂 明 檢 驗 而 需 要 協 助 的 業 主 ，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 此 外 ，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已 於 2 0 1 1 年 4 月 1 日 展 開 “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 ， 協 助 需 要 財 政 支 援 的 業 主 進 行 樓 宇 修 葺 和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為 遵 從 上 述

通 知 ／ 指 示 而 進 行 的 工 程 。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亦 會 向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 包 括 提

供 有 關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指 引 ， 以 及 聘 用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樓 宇 檢 驗 及 修 葺 的 事 宜 。 如 需 這 些 支 援 的 詳 情 ， 請 致 電 熱 線 3 1 8 8  1 1 8 8

或 瀏 覽 網 頁 w w w . h k h s . c o m 或 w w w . u r a . o r g . h k 。  

 

請 注 意 ， 根 據 《 入 境 條 例 》 ， 任 何 人 僱 用 不 可 合 法 受 僱 的 人 為 僱

員 ， 即 屬 犯 罪 ， 可 處 最 高 罰 款 3 5 0 , 0 0 0 元 及 監 禁 3 年 。 不 可 合 法 受 僱 的 人 包

括 訪 客 、 雙 程 通 行 證 持 有 人 等 。 故 此 ， 請 緊 記 查 核 由 你 或 承 建 商 所 僱 用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的 人 的 身 分 ， 以 確 定 他 們 不 是 非 法 勞 工 。 勞 工 處 熱 線 是 2 8 1 5  

2 2 0 0 。  

 

* 本 署 備 有 一 份 載 列 相 關 業 主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的 列 表 ， 你 可 透 過 預 約

在 本 署 查 閱 ( 適 用 於 所 有 收 到 上 述 通 知 的 業 主 ) 。 ／ 謹 此 夾 附 有 關 通 知 的 副

本 ， 以 供 分 派 予 個 別 業 主 作 備 考 ( 適 用 於 收 到 上 述 通 知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 。 本

署 建 議 你 聯 絡 其 他 業 主 ， 以 期 共 同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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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希 望 延 長 遵 從 通 知 的 期 限 ， 你 可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本 署 提 出 申 請 ， 以

供 考 慮 。  

 

如 希 望 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通 知 向 《 建 築 物 條 例 》 下 的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出 法 定 上 訴 ， 你 可 按 有 關 法 律 規 定 向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發 出 上 訴 通 知 ； 上

訴 通 知 須 不 遲 於 發 出 上 述 通 知 之 日 後 的 2 1 天 送 達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有 關

詳 情 ， 請 參 閱 本 信 的 “ 註 釋 ”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聯 絡   （ 電 話 ：   ） 或   （ 電

話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代 行 ）  

 
副 本 送 ： 佔 用 人  
 

                
註 釋  

如 希 望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7 條 發 出 上 訴 通 知 ， 請 留 意 以 下 內 容 ：  

( 1 )  你 ／ 你 們 應 以 書 面 形 式 把 上 訴 通 知 （ 範 本 已 夾 附 ） 連 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發 出 有 關 通 知 的 副 本 ， 直 接 送

達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須 不 遲 於 發 出 有 關 通 知 之 日 後 的 2 1 天 收 到 上 訴 通 知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的 地 址 是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西 翼 1 7 樓 ， 傳 真 號 碼 是 ( 8 5 2 ) 2 1 8 9  7 3 3 4 。  

( 2 )  亦 請 把 上 訴 通 知 的 副 本 送 達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轉 交 屋 宇 署 法 律 事 務 訴 訟 小 組 ） ， 地 址 是 香 港 九 龍 旺 角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至 1 8 字 樓 ， 傳 真 號 碼 是 ( 8 5 2 ) 2 8 7 7  6 4 1 6 。  

( 3 )  請 注 意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5 1 條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第 4 9 ( 2 ) 或

5 0 ( 2 ) 條 作 出 命 令 時 ， 可 就 訟 費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命 令 。  

( 4 )  如 對 上 訴 程 序 有 任 何 疑 問 ， 你 ／ 你 們 可 聯 絡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電 話 是 ( 8 5 2 ) 3 5 0 9  7 8 0 0 。  

 

附 件  

( 1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通 知  

( 2 )  上 訴 通 知 的 範 本  

( 3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和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一 般 指 引  

( 4 )  強 制 驗 樓 資 助 計 劃 小 冊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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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年       月        日  



SL-WI01 (06/2012) 

 

 
YOUR REF 來函檔號：  
OUR REF 本署檔號：  
FAX  圖文傳真：  

 

 

TEL  電話： 
www.bd.gov.hk 

 

    
掛 號 郵 件  

   
地 址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主 席／ 所 有 業 主 ／ 業 主  
 
先 生 ／ 女 士 ：  
 

強制驗窗計劃 
< 通 知 所 示 的 地 址 >  

 
本 署 曾 於    年      月      日 就 上 述 事 宜 向 你 發 出 預 先 知 會 函 件

／ 將 預 先 知 會 函 件 張 貼 在 貴 樓 宇 ， 現 隨 信 夾 附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 第 3 0 C ( 3 ) ／ * 3 0 C ( 4 ) 條 送 達 而 日 期 為   年      月      日 的 通 知 （ 通

知 編 號 ：    ） 。 該 通 知 規 定 須 就 * 上 述 樓 宇 的 公 用 部 分 ／ * 上 述 處 所 的 窗 戶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 如 有 需 要 ) 訂 明 修 葺 ， 有 關 工 程 須 在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進

行 。  

 

該 通 知 的 副 本 ， 已 在 發 出 通 知 當 日 張 貼 在 有 關 處 所 的 顯 眼 位 置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的 規 定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合 資 格 人 士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 而 有 關 檢 驗 須 符 合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的 規

定 。 本 信 的 附 件 提 供 有 關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一 般 資 料 ， 以 及 有 關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事 宜 。 請 在 上 述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 呈 交 指 明 表 格 M W I  1 （ 委 任 合 資

格 人 士 通 知 書 ）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作 出 相 關 通 知 。 公 眾 可 在 屋 宇 署 網 頁 查 閱 有

關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名 單 。  

 

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你 須 委 任 一 名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訂 明

修 葺 ， 並 在 該 通 知 指 明 的 期 限 內 完 成 有 關 修 葺 工 程 。 如 獲 委 任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本 身 是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 他 亦 可 擔 任 承 建 商 進 行

有 關 訂 明 修 葺 。  

 

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而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擬稿 

simonho
文字方塊
附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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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資 格 人 士 為 同 一 人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2 ) 條 的 規

定 ， 該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修 葺 完 成 後 1 4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窗 戶 檢

驗 及 修 葺 證 明 書 。  

 

如 有 需 要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而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及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並 非 同 一 人 ：  

 

一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4 ) 條 的 規 定 ， 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檢 驗 完 成 後 7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檢 驗 報 告 及 窗 戶 檢 驗 證 明 書 ； 以 及  

二 )  根 據 《 建 築 物 （ 檢 驗 及 修 葺 ） 規 例 》 第 1 4 ( 5 ) 條 的 規 定 ， 獲 委 任 監

督 訂 明 修 葺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須 在 訂 明 修 葺 完 成 後 1 4 天 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窗 戶 修 葺 證 明 書 。  

 

《 建 築 物 （ 小 型 工 程 ） 規 例 》 已 在 2 0 1 0 年 1 2 月 3 1 日 實 施 。 在 新 的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下 ， 有 意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的 人 士 可 遵 照 簡 化 程 序 的 規 定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 如 需 更 多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的 詳 情 ， 請 致 電 屋 宇 署 熱 線

2 6 2 6  1 6 1 6  或 瀏 覽 屋 宇 署 網 頁  w w w . b d . g o v . h k 。  

 
請 注 意 ， 如 你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沒 有 遵 從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 3 0 C ( 3 )  ／ * 3 0 C ( 4 ) 條 向 你 送 達 的 通 知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0 ( 1 B E ) 條 向 你 送 達 罰 款 通 知 書 ， 規 定 你 須 於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日 期 後 2 1

天 內 ，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1 , 5 0 0 元 。 如 你 無 合 理 辯 解 而 持 續 不 遵 從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 3 0 C ( 3 )  ／ * 3 0 C ( 4 ) 條 向 你 送 達 的 通 知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向 你 再 送

達 另 一 份 罰 款 通 知 書 ， 或 考 慮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0 ( 1 B D ) 條 向 你 提 出 檢

控 。 一 經 定 罪 ， 你 可 被 處 第 4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3 個 月 ， 以 及 可 就 經 證 明 並 獲 法

庭 信 納 該 罪 行 持 續 的 每 一 天 ， 另 處 罰 款 2 , 0 0 0 元 。  

 

請 注 意 ， 根 據 《 入 境 條 例 》 ， 任 何 人 僱 用 不 可 合 法 受 僱 的 人 為 僱

員 ， 即 屬 犯 罪 ， 可 處 最 高 罰 款 3 5 0 , 0 0 0 元 及 監 禁 3 年 。 不 可 合 法 受 僱 的 人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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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訪 客 、 雙 程 通 行 證 持 有 人 等 。 故 此 ， 請 緊 記 查 核 由 你 或 承 建 商 所 僱 用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的 人 的 身 分 ， 以 確 定 他 們 不 是 非 法 勞 工 。 勞 工 處 熱 線 是 2 8 1 5  

2 2 0 0 。  

 

* 本 署 備 有 一 份 載 列 相 關 業 主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的 列 表 ， 你 可 透 過 預 約

在 本 署 查 閱 ( 適 用 於 所 有 收 到 上 述 通 知 的 業 主 ) 。 ／ 謹 此 夾 附 有 關 通 知 的 副

本 ， 以 供 分 派 予 個 別 業 主 作 備 考 ( 適 用 於 收 到 上 述 通 知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 。 本

署 建 議 你 聯 絡 其 他 業 主 ， 以 期 共 同 進 行 有 關 工 程 。  

 

如 希 望 延 長 遵 從 通 知 的 期 限 ， 你 可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本 署 提 出 申 請 ， 以

供 考 慮 。  

 

如 希 望 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通 知 向 《 建 築 物 條 例 》 下 的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提 出 法 定 上 訴 ， 你 可 按 有 關 法 律 規 定 向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發 出 上 訴 通 知 ； 上

訴 通 知 須 不 遲 於 發 出 上 述 通 知 之 日 後 的 2 1 天 送 達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有 關

詳 情 ， 請 參 閱 本 信 的 “ 註 釋 ”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 房 協 ” ）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 “ 市 建 局 ” ） 已 於 2 0 1 1 年 4

月 1 日 展 開 “ 樓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 （  “ 綜 合 計 劃 ” ） ， 協 助 需 要 財 政 支 援 的

合 資 格 業 主 進 行 樓 宇 修 葺 和 改 善 工 程 ， 包 括 為 遵 從 上 述 通 知 而 進 行 的 工 程 。

在 綜 合 計 劃 下 ， 合 資 格 的 業 主 可 申 請 以 下 各 類 資 助 金 及 ／ 或 免 息 貸 款 ， 對 其

處 所 的 窗 戶 進 行 修 葺 。 如 需 這 些 支 援 的 詳 情 ， 請 撥 下 列 電 話 號 碼 或 瀏 覽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的 網 頁 :   

 

 家 居 維 修 免 息 貸 款 ／ 樓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  

2 8 9 4  3 2 2 2 ( 房 協 )  ／ 2 5 8 8  2 3 3 3 ( 市 建 局 )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 房 協 ) ： 2 8 3 9  7 1 6 6  

 房 協 ／ 市 建 局 網 頁 ： w w w . h k h s . c o m  或  w w w . u r a . o r g .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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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聯 絡   （ 電 話 ：   ） 或   （ 電

話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代 行 ）  
 

 
副 本 送 ： 佔 用 人  
 
             
註 釋  

如 希 望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4 7 條 發 出 上 訴 通 知 ， 請 留 意 以 下 內 容 ：  

( 1 )  你 ／ 你 們 應 以 書 面 形 式 把 上 訴 通 知 （ 範 本 已 夾 附 ） 連 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發 出 有 關 通 知 的 副 本 ， 直 接 送

達 建 築 物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須 不 遲 於 發 出 有 關 通 知 之 日 後 的 2 1 天 收 到 上 訴 通

知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的 地 址 是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西 翼 1 7 樓 ， 傳 真 號 碼 是 ( 8 5 2 ) 2 1 8 9  

7 3 3 4 。  

( 2 )  亦 請 把 上 訴 通 知 的 副 本 送 達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轉 交 屋 宇 署 法 律 事 務 訴 訟 小 組 ） ， 地 址 是 香 港 九 龍 旺 角

彌 敦 道 7 5 0 號 始 創 中 心 1 2 至 1 8 字 樓 ， 傳 真 號 碼 是 ( 8 5 2 ) 2 8 7 7  6 4 1 6 。  

( 3 )  請 注 意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第 5 1 條 ，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 第 1 2 3 章 ） 第 4 9 ( 2 ) 或

5 0 ( 2 ) 條 作 出 命 令 時 ， 可 就 訟 費 作 出 其 認 為 適 合 的 命 令 。  

( 4 )  如 對 上 訴 程 序 有 任 何 疑 問 ， 你 ／ 你 們 可 聯 絡 上 訴 審 裁 小 組 秘 書 ， 電 話 是 ( 8 5 2 ) 3 5 0 9  7 8 0 0 。  

 

附 件  

( 1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通 知  

( 2 )  上 訴 通 知 的 範 本  

( 3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和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的 一 般 指 引  

( 請 參 閱 有 關 驗 窗 的 內 容 )  

 
*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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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引 

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 
 

引言 

在香港，樓宇失修是存在已久的問題。舊樓欠缺妥善維修保養，會對居民和普羅大

眾構成威脅，而窗戶欠缺妥善保養和使用不當，亦會嚴重威脅公眾安全。 

 

「預防勝於治療」，業主如能定期為樓宇進行檢驗，及早找出問題所在並適時地進

行補救工程，是可以避免意外發生的。在2003年和2005年先後進行兩次公眾諮詢的

結果顯示，社會各方已有共識，同意推行強制檢驗計劃，以切實處理香港樓宇失修

的問題。 

 

立法 

有關修訂《建築物條例》的《2011年建築物(修訂)條例》已於2011年6月制定，而有

關附屬法例包括《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例》亦已於2011年12月制定，藉以引入強

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法例授權建築事務監督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每10年

及5年分別向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定業主為其樓宇及窗戶進行訂明檢驗及訂明修

葺。有關法例亦載有條文，規管關於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人士的委任、監管及職

責的事宜，以及規定樓宇和窗戶的檢驗及修葺的程序。 

 

實施日期 

屋宇署已於2011年12月30日開始接受檢驗人員申請註冊，而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

窗計劃亦已於2012年6月30日開始全面實施。 

 

simonho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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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規定 

強制驗樓計劃規定樓齡達30年或以上的私人樓宇（不高於三層的住用樓宇除外）的

業主，須委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就樓宇的公用地方、外牆及伸出物或招牌每10年進

行一次訂明檢驗，並負責監督檢驗後認為需要進行的訂明修葺工程。強制驗窗計劃

則規定樓齡達10年或以上的私人樓宇（不高於三層的住用樓宇除外）的業主，須委

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就樓宇的所有窗戶每5年進行一次訂明檢驗，並負責監督檢驗後認

為需要進行的訂明修葺工程。屋宇署會向這些樓宇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定他們

進行訂明檢驗及被認為需要的訂明修葺。每年，屋宇署會揀選2 000幢樓宇同時進行

強制驗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另外揀選3 800幢樓宇只進行強制驗窗計劃。 

 

目標樓宇的揀選 

每年被揀選的目標樓宇，會包括位於不同地區內不同狀況及樓齡的樓宇。當局已成

立選取目標樓宇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括專業團體、相關非政府機構、物業管

理專業人士、區議會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代表，就揀選兩個計劃的目標樓宇事宜向屋

宇署提供意見。屋宇署在發出法定通知前會先向目標樓宇的業主發出預先知會函

件，告知業主其樓宇已被選定為目標樓宇，讓業主有充分時間做好準備及預先籌劃。

政府、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已預備隨時為業主提供

支援，並會安排介紹有關計劃的地區簡報會，以鼓勵及協助業主籌備檢驗及修葺工

程。 

 

強制驗樓計劃的程序 

1. 在發出法定通知的6個月前，屋宇署會向被選定為目標樓宇的業主發出預先知會

函件，提示業主作出準備及安排所需的訂明檢驗和訂明修葺工程。 

2. 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6個月後，屋宇署會向目標樓宇的業主發出法定通知，規

定業主在指定期限內對樓宇的公用地方、外牆及伸出物或招牌進行訂明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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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進行檢驗後認為需要的訂明修葺工程。在發出法定通知後，有關樓宇名單

會上載屋宇署網站。 

3. 樓宇業主（在大多數情況下是有關樓宇的共同業主或業主立案法團( “法團” )）

如接獲根據強制驗樓計劃送達的通知，須委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在指定期限內

進行所需的訂明檢驗。 

4. 除非獲得有關附屬法例的相關條文豁免，否則註冊檢驗人員須親自進行訂明檢

驗，以確定該樓宇是否已變得危險或可變得危險。 

5. 如註冊檢驗人員認為須進行訂明修葺，有關業主須委任一名註冊一般建築承建

商或已註冊進行相關修葺工程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在一名註冊檢驗人員（此

註冊檢驗人員與進行訂明檢驗的註冊檢驗人員是否同屬一人，可由業主決定）

的監督下進行所需的訂明修葺。 

6. 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完成後，獲委任的註冊檢驗人員須向建築事務監督分別呈

交檢驗報告和完工報告，連同以指明表格填寫的證明書，以供記錄及抽樣審查

之用。 

 

強制驗窗計劃的程序 

1. 在發出法定通知約一至兩個月前，屋宇署會向被選定為目標樓宇的法團發出預

先知會函件，或將有關函件張貼在樓宇的顯眼位置，以預先通知業主進行所需

的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工程。此預先知會函件不會另行向個別業主發出。 

2. 在發出預先知會函件的一至兩個月後，屋宇署向目標樓宇的業主發出法定通

知，規定業主在指定期限內對樓宇的窗戶進行訂明檢驗及檢驗後認為需要的訂

明修葺工程。在發出法定通知後，有關樓宇名單會上載屋宇署網站。 

3. 樓宇業主如接獲根據強制驗窗計劃送達的通知，須委任一名合資格人士在指定

期限內進行所需的訂明檢驗。 

4. 該合資格人士須親自進行訂明檢驗，以確定窗戶是否已變得危險或可變得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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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該合資格人士的檢驗所得認為須進行訂明修葺，有關業主須委任一名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此承建商須就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獲得註冊資格）或註冊一般

建築承建商，在一名合資格人士（此合資格人士與進行訂明檢驗的合資格人士

是否同屬一人，可由業主決定）的監督下進行所需的訂明修葺。 

6. 如合資格人士本身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或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該合資格人

士亦可就由他進行檢驗的窗戶，擔任有關訂明修葺的承建商。 

7. 當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完成後，該獲委任的合資格人士須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

以指明表格填寫的證明書，以供記錄及抽樣審查之用。 

 

樓宇檢驗的涵蓋範圍 

在強制驗樓計劃下，檢驗的範圍包括以下樓宇構件︰ 

(a) 外部構件及其他實體構件； 

(b) 結構構件； 

(c) 消防安全構件； 

(d) 排水系統； 

(e) 認明位於樓宇公用部分、公用部分以外的樓宇外部（如外牆、天台或平台、與

樓宇毗鄰的庭院或斜坡），或在樓宇臨向或緊連的任何街道上的僭建物。 

 

有關需作檢驗的樓宇構件更多的例子，請參考附件 I提供的指引。 

 

在強制驗樓過程中認明的僭建物 

在強制驗樓計劃下，註冊檢驗人員須向屋宇署報告位於其檢驗的樓宇的公用部分、

公用部分以外的樓宇外部（如外牆、天台或平台、與樓宇毗鄰的庭院或斜坡），或

在樓宇臨向或緊連的任何街道上被認明的僭建物。屋宇署會按當時的執法政策處

理，優先取締那些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切危險的僭建物，新建的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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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根據執法政策屬須予以取締的僭建物，規定業主把僭建物拆除。 

 

強制驗樓計劃的註冊檢驗人員 

在強制驗樓計劃下，獲委任進行樓宇的訂明檢驗或監督樓宇的訂明修葺工程的註冊

檢驗人員，須是當時名列於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檢驗人員名冊內的人士。註冊檢

驗人員可以是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具備樓宇建造、修葺和保養方面相關工

作經驗的註冊建築專業人士，而其名稱已列於檢驗人員名冊內。有關名冊的詳情，

請瀏覽屋宇署網頁。 

 

強制驗窗計劃的合資格人士 

在強制驗窗計劃下，獲委任進行窗戶的訂明檢驗或監督訂明修葺的合資格人士，須

是當時名列於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其中一份名冊內的人士，他們包括︰ 

(a) 認可人士； 

(b) 註冊結構工程師； 

(c) 註冊檢驗人員； 

(d) 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 

(e) 名列於關乎窗戶的小型工程級別、類型及項目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或臨時註

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有關各份名冊的詳情及一份供參考的合資格人士的名單，

請瀏覽屋宇署網頁。 

 

註冊承建商 

在強制驗樓計劃下，獲委任進行所需糾正及修葺工程的註冊承建商，須是符合資格

進行糾正及修葺工程並於當時名列於建築事務監督所備存的相關名冊內的註冊一般

建築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有資格進行屬於其獲註冊

級別、類型及項目的小型工程。有關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名



擬稿 
 

 6

冊的詳情，請瀏覽屋宇署網頁。 

 

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和註冊承建商的職責 

《建築物條例》、其相關規例及作業守則已載列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和註冊

承建商的職責，當中包括︰ 

(a) 註冊檢驗人員的職責是親自進行驗樓；提供妥善監督；確保修葺物料及其使用

符合《建築物條例》及相關標準；確保修葺工程安全並會致使樓宇安全；就任

何的緊急情況、違反《建築物條例》條文的情況，以及註冊檢驗人員和註冊承

建商的委任等，通知建築事務監督和業主；向建築事務監督和業主呈交相關文

件。 

(b) 合資格人士的職責是親自進行驗窗；提供妥善監督；確保修葺物料及其使用符

合《建築物條例》；確保窗戶修葺工程安全並會致使窗戶安全；就任何有關窗

戶的緊急情況，以及合資格人士和註冊承建商的委任等，通知建築事務監督和

業主；向建築事務監督和業主呈交相關文件。 

(c) 註冊承建商的職責是按照《建築物條例》及相關標準進行修葺工程，以及確保

樓宇或窗戶已變得安全。 

 

上述的服務提供者如有違規而導致違反《建築物條例》的情況，或有關違規源於其

專業上行為失當或疏忽，該服務提供者可能會被紀律處分及／或檢控。屋宇署會處

理所有關於違反《建築物條例》的規定的投訴，而任何有關專業上行為失當的投訴，

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所屬的專業學會及／或註冊管理局提出。 

 

有關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的主要職責的詳細清單及投訴渠道的詳情，請參考

附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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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服務提供者的規管 

政府會根據《建築物條例》及其附屬法例，包括《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例》的規

定，採取下列措施以確保妥善規管服務提供者： 

a) 根據《建築物條例》設立新的檢驗人員名冊和制訂規管機制，以及成立「檢驗

人員註冊委員會」，審核申請註冊的檢驗人員的專業水平。 

b) 發出有關驗樓、驗窗及修葺工程的要求和標準的詳細指引、強制驗樓計劃及強

制驗窗計劃的作業守則，以及進行招標程序最佳做法的作業備考。 

c) 抽樣詳細審查註冊檢驗人員所提交的檢驗報告，如發現違規情況，處以適當罰

則。 

d) 發出有關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人士不當行為的宣傳資料，以及提供有關的查

詢及投訴渠道。 

 

業主／業主立案法團的法律責任 

業主／法團如無合理辯解而不遵從強制驗樓的法定通知，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50,000元及監禁一年。業主／法團如無合理辯解而不遵從強制驗窗的法定通

知，當局可向其送達定額罰款1,500元的罰款通知書；屢犯者更可被檢控，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個月。此外，屋宇署或會安排其委任的顧問公司及承建商

進行所需的檢驗和修葺工程，然後向業主／法團收回檢驗及修葺工程的費用和監督

費，以及徵收不超過有關費用20%的附加費。 

 

對業主的支援 

為配合兩項強制檢驗計劃的實施，政府會聯同房協及市建局推行多項支援計劃，以

協助業主遵從法定要求。業主可就執行法定通知的事宜聯絡屋宇署。房協及市建局

的一站式聯絡服務亦可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的資訊。在兩項強制檢驗計劃的各個階

段，合資格的業主均可從房協、市建局及政府獲得不同形式的協助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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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籌備階段 

• 為有關業主安排簡報會，以協助他們遵從法定通知。（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

／房協／市建局／廉政公署） 

• 就委任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及註冊承建商，提供技術意見。（房協／市

建局／廉政公署） 

• 協助業主成立法團。（民政事務總署／房協／市建局） 

• 以每個將成立的法團計，提供最高 3,000 元的資助及成立法團所需的技術支援。

（房協／市建局） 

2. 檢驗／修葺階段 

• 向合資格的業主提供設有上限的資助，用以委任註冊檢驗人員為樓宇進行首次

訂明檢驗。（房協／市建局） 

• 就檢驗和維修樓宇及窗戶的相關事宜，提供技術諮詢服務，並在有需要時把個

案轉介相關專業團體，以便安排有關代表免費提供專業意見。（房協／市建局） 

• 推行一站式的「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綜合計劃”），向樓宇業主提供財

政及技術支援。（房協／市建局） 

 

在綜合計劃下，業主只須填妥該計劃的一套申請表格，便能作出多項申請，包括下

列各類資助金及／或免息貸款。這些資助金和貸款旨在協助符合各項計劃申請資格

的人士進行樓宇及窗戶的修葺工程： 

a. 公用地方維修津貼 － 向符合資格的樓宇提供最高資助額為核准工程費用總

開支兩成至三成的費用，上限為每個單位 3,000 元或每個法團 120 萬元（以較

低者為準）。（房協／市建局） 

b. 公用地方維修免息貸款 － 向符合資格的業主就樓宇公用地方修葺工程費用

提供最高為每個住宅單位 100,000 元的免息貸款。（房協／市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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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居維修免息貸款 － 向符合資格的業主就內部維修工程（包括窗戶）提供最

高為每個住宅單位 50,000 元的免息貸款。（房協／市建局） 

d. 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 向業主提供貸款（上限為每個單位 100 萬元）以進行樓

宇及窗戶的檢驗和修葺工程，而符合資產審查規定的業主可獲免息貸款。（屋

宇署） 

e.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 向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規定的長者自住業

主，就公用地方和單位的修葺工程提供最高為每個單位 40,000 元的津貼。（政

府撥款由房協管理） 

有關詳情，請致電 3188 1188。 

3. 完成修葺後 

• 向成功申請「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公用地方維修津貼或公用地方維修免

息貸款而又完成修葺工程的法團，提供購買樓宇公用部分公眾責任保險／第三

者風險保險的保費資助（最多連續 3 年，資助額為保險年費的 50%，上限為每

年 6,000 元）。（房協／市建局） 

 

嘉許獲妥善管理及維修的樓宇 

房協已推行一項「自願樓宇評審計劃」（“評審計劃”），嘉許獲妥善管理及維修的樓

宇。經評審計劃認證的樓宇可獲屋宇署認可其在相關的檢驗周期內，已符合強制驗

樓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僅指在公用部分的窗戶）的要求。房協計劃在2012年七月

開始接受樓宇業主申請參與此項評審計劃。有關詳情，請致電 8108 0108。 

 

查詢 

如對本小冊的內容有疑問，或擬對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士或註冊承建商的訂明

檢驗或訂明修葺工程的不當行為作出投訴，請與屋宇署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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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址： 

九龍旺角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12樓屋宇署強制驗樓部 

電郵地址： 

enquiry@bd.gov.hk 

熱線電話： 

2626 1616 （由「1823電話中心」接聽） 

網頁： 

http://www.bd.gov.hk/chineseT/services/index_MBIS_MWIS.html 

 

對只收到強制驗窗計劃法定通知的業主，有關財政支援的查詢： 

家居維修免息貸款 / 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2894 3222 (房協) / 2588 2333 (市建局) 

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 

2839 7166 (房協) 

房協及市建局的網頁︰ 

www.hkhs.com / www.ura.org.hk 

 

屋宇署 

2012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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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在強制驗樓計劃的訂明檢驗涵蓋範圍內 
建築物構件的例子 

(a) 外牆構件

及其他實

體構件   

 外牆 
 圍牆 
 豎設在建築物圍牆或入口的手動或電動操作的金屬閘 
 飾面磚或瓦片、批盪及覆蓋層等外牆飾面 
 鰭狀飾件、通花柵檔及金屬百葉窗 
 於外牆或屋頂邊沿的防護欄障、鐵欄、護牆及欄杆 
 幕牆 
 天窗 
 附建物如遮篷、花槽、屋簷、模塑、伸出物、建築特色構築物、晾衣

架、招牌、窗簷及附建於外牆的類似構築物 

  

外牆 
 

圍牆 外牆飾面 鰭狀飾件 柵檔 

  

護牆 幕牆 
 

天窗 
 

晾衣架 

 
 
 
 
 

招牌 

 柱/牆/樑/樓板  
 樓梯  
 懸臂式伸出構築物  
 荷載轉換構築物 
 分隔牆及地庫牆  
 懸掛式構築物  
 外露的樁帽  
 其他外露的結構構件 

(b) 結構構件 

柱及樑 結構牆 

樓板 
懸臂式伸
出構築物

轉換構築
物 

懸掛式構築
物 

外露的樁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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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火安全構件  逃生途徑 
 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 
 耐火結構 

 
逃生途徑 

  
耐火結構 

(d) 排水系統  位於建築物外牆的排水系統 
 公用部分的排水系統 
 鋪設於共用喉管內的排水系統 
 地底下及地面上的共用排水系統 

 
公用部分的排水系統 

 
地底下的共用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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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I  

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人士主要職責的詳細清單 

 
A .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下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的 主 要 職 責  
1 .  就 其 獲 委 任 的 事 宜 通 知 屋 宇 署 。  
2 .  親 自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  
3 .  如 認 為 須 進 行 詳 細 調 查，向 屋 宇 署 呈 交 有 關 詳 細 調 查 的 建 議

書 ， 以 取 得 屋 宇 署 認 可 。  
4 .  在 取 得 屋 宇 署 認 可 前 ， 不 得 展 開 詳 細 調 查 。  
5 .  如 檢 驗 結 果 發 現 須 進 行 訂 明 修 葺 ， 擬 備 修 葺 建 議 書 。  
6 .  找 出 在 樓 宇 公 用 部 分 和 外 部 的 僭 建 物 。  
7 .  在 檢 驗 完 成 後 7 天 內 ， 向 屋 宇 署 呈 交 檢 驗 報 告 、 檢 驗 證 明 書

及 所 需 修 葺 的 建 議 書 ， 並 向 業 主 ／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呈 交 副 本 ，

以 作 記 錄 。  
8 .  監 督 樓 宇 所 需 的 訂 明 修 葺 的 進 行 。  
9 .  在 樓 宇 所 需 的 修 葺 完 成 後，向 屋 宇 署 呈 交 完 工 報 告 及 完 工 證

明 書 ， 並 向 業 主 ／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呈 交 副 本 ， 以 作 記 錄 。  
1 0 .  遵 從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守 則

｣及 ｢強 制 驗 樓 及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備 考 ｣內 所 載 指 引 。  
 

B .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下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主 要 職 責  
1 .  就 其 獲 委 任 的 事 宜 通 知 屋 宇 署 。  
2 .  親 自 進 行 訂 明 檢 驗 。  
3 .  在 檢 驗 後 如 認 為 窗 戶 無 須 進 行 修 葺，向 屋 宇 署 呈 交 檢 驗 證 明

書 。  
4 .  如 檢 驗 結 果 認 為 窗 戶 須 進 行 修 葺 ， 監 督 修 葺 工 程 的 進 行 。  
5 .  如 負 責 檢 驗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為 有 資 格 進 行 窗 戶 工 程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 該 合 資 格 人 士 亦 可 進 行 該 項 窗 戶 修 葺 。  
6 .  在 窗 戶 修 葺 完 成 後 ， 向 屋 宇 署 呈 交 完 工 證 明 書 。  
7 .  遵 從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守 則

｣及 ｢強 制 驗 樓 及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備 考 ｣內 所 載 指 引 。  
 
C .  投 訴 渠 道  
 
如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或 合 資 格 人 士 有 涉 嫌 違 規、行 為 失 當 或 疏 忽 而 導

致 違 反 《 建 築 物 條 例 》 的 情 況 ，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例 》， 該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或 合 資 格 人 士 可 能 會 被 檢 控 及 ／ 或 紀 律 處 分。該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或 合 資 格 人 士 所 屬 的 專 業 學 會 及 ／ 或 註 冊 管 理 局 亦 可 能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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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取 紀 律 行 動 。  
 
如 有 涉 嫌 違 規 、 行 為 失 當 或 疏 忽 的 情 況 ， 請 致 電 2 6 2 6  1 6 1 6（ 由

「 1 8 2 3電 話 中 心 」接 聽 ）向 屋 宇 署 舉 報 。 有 關 行 為 失 當 的 投 訴 ，

亦 可 直 接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該 專 業 人 士 所 屬 的 相 關 專 業 學 會 及 ／ 或

註 冊 管 理 局 提 出 。  
 
郵寄地址: 
 
香港建築師學會/建築師註冊管理局: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1 號 19 樓 
 
香港工程師學會/工程師註冊管理局:  香港銅鑼灣記利佐治街 1 號金百利 9 樓 
 
香港測量師學會/測量師註冊管理局:  香港中環康樂廣場 1 號怡和大廈 8 樓 8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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